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第三屆

臨時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紀錄

1、 時間：96年1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時整
2、 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3、 主持人：吳董事長澤成
記錄：陳曉莉
4、 出席人員：簡董事太郎、吳董事財順（黃董事明耀代）、許董事高明（孫董事健忠代）、黃董事美娜（簡董事太郎代）、黃董事明耀、徐董事明淵、陳董事宇全、淨董事良、孫董事健忠、黃監察人叔娟、孫監察人天生、黃監察人淑端
5、 請假人員：陳董事武雄（由工業總會陳理事煌銘代理）、張董事平沼、黃董事茂雄、陳董事長文、杜董事明翰
6、 列席人員：行政院第一組賈科長裕昌、張科長福綜、第三組楊諮議麗雯、內政部社會司陳科長其勛、屏東縣政府社會局倪局長榮春、本會黃執行長文曲、尤組長杏暖、郝專員采玲

七、討論事項

案由：為因應屏東地區1226震災，增加相關賑(補)助費，請討論。                                  
說明：
（1） 查本會章程第3條，本會以運用社會資源，結合民間力量，協助因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賑災為目的，辦理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等。本會並據以訂定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以下簡稱核給要點)作為處理之依據。
（2） 據屏東縣政府96年1月6日報告：95年12月26日屏東地區地震死亡2人、重傷2人、輕傷4人、嗆傷1人；房屋倒坍已拆除4戶，結構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必需強制拆除31戶，結構需補強34戶；其他道路橋樑、公有建築物、學校及古蹟與文化資產等皆有毀損。
（3） 行政院蘇院長96年1月7日聽取屏東縣救災及賑災報告裁示略以：屏東縣政府及恆春鎮公所建議比照921地震災害救助標準，在法令適用上恐有疑義。惟政府仍將將本著從優從寬方向，參照921地震災害救助標準，儘速辦理災民救助及復原重建事宜。（註：921震災緊急命令及921震災災後重建條例已廢止）
（4） 本會業依核給要點發放死亡賑助2人，每人新台幣40萬元；重傷賑助2人，每人新台幣10萬元。惟查本會安遷賑助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1萬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5口為限；及租屋賑助每人每月發給租屋慰助金新台幣3000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3口為限。經與921地震補助標準比較，在安遷方面，加計屏東縣政府每人2萬元每戶最高10萬元，每戶尚不足5萬元；在租屋賑助方面，依921地震補助標準，第1年每人36,000元，戶內人口數不限，第2年依租賃契約所載租期及租金補助，每戶最高10,000元，期間1年，較本會每戶每月9,000元（最多補助半年）高出甚多。

（5） 屏東1226震災災情嚴重，各項賑(補)助亟待展開，除公共設施由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推動外，在安置方面，擬比照921地震標準賑(補)助，由本會專案賑(補)助其不足部分，以發揮本會章程規定之撫慰、安置等功能。爰召開本次臨時董監事會議，俾凝聚共識以配合政府撫慰安置之措施。
辦法：
（1） 鑒於屏東1226地震災害嚴重，本會有關災民之賑助，除依本會賑助核給要點第4點核給標準處理外，其與921地震賑(補)助標準比較，尚不足部分擬由本會予以補助，並由屏東縣政府負責依規定核實處理。

（2） 本案安遷及租屋賑(補)助，都比照921地震標準予以補助。不適用本會核給要點第4點(7)有關第4款及第5款之慰助金以賑助一項為限之規定。

（3） 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第3點，申請賑助案件應具備之各款條件增列(五)：受災戶實際狀況與前項情形情境相同，由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初審，縣市政府複審確定者。

（4） 受災戶重建房屋設置污水處理設施補助及建築物重建規劃設計費獎勵等二項，其補助及獎勵辦法，分別參照「921及1022地震受災戶重建房屋設置污水處理設施補助計畫執行要點」及「921大地震建築物重建規劃設計費獎勵要點」審理，並由屏東縣政府審核確定後，由內政部96年度「辦理921震災相關工作經費968萬元」或相關預算項下支應，如仍有不足者，再提送本會補助。
決議：
（1） 本案原則照案通過。

（2） 為爭取時效，本案核辦程序授權本會業務單位先行處理，事後再將辦理情形提報本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追認。
（3） 為求震災賑助標準處理之一致性，本會核給要點應將有關震災之賑助標準一併檢討修正，並提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
（4） 有關受災戶住屋毀損情況是否達賑助標準，應由屏東縣政府負責。屏東縣政府認定時應邀請公正之專業單位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所訂之「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認定。

八、散會（10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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